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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5_97_E5_87_BA_E5_c67_493954.htm 罪犯赵某设圈套将其

弟已被法院查封的房屋卖给受害人，非法获利数十万元。而

在此过程中，公证机关及房屋中介机构因未尽到必要的审查

义务,被要求赔偿受害人。记者今天获悉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

民法院对此起因刑事诈骗案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作出终

审判决，驳回公证处的上诉请求，维持一审法院作出公证处

赔偿高某3.7万元，房地产经纪公司赔偿29.6万元，解某退

还1.2万元中介费的判决。 2005年8月，某房地产经纪公司托

人到解某开办的信息咨询中心登记了顺义区裕龙花园某套房

屋欲出售的信息。2006年2月，高某看到信息后表示愿意购买

。次日，高某与信息中心工作人员一起去看房，并与产权人

赵某的弟弟商定了房价。后高某与赵某的弟弟到公证处办理

委托提前还贷公证，公证处出具了委托公证书，高某遂将房

款37万元给付赵某弟弟。几日后，高某到产权交易机关欲办

理房屋过户手续时，却得知该房屋因赵某弟弟涉诉已被法院

查封，不能办理产权变更登记。高某这才发现，赵某在明知

房屋已被法院查封的情况下，蓄意冒充弟弟设下了骗局

。2006年7月，赵某因此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。

高某因赵某无力偿还被追缴的非法所得，遂起诉要求公证处

、解某、房地产经纪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。 一审法院经审

理判决后，公证处以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为由上诉到二中院

。 二中院经审理认为，公证处系对民事行为的真实性、合法

性予以证明的机构，其出具的公证文书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



。因此，公证处应对所公证的内容、公证当事人身份的真实

性负责。现根据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证实，办理公证的当事

人是赵某冒名顶替，公证处审查的内容不真实，对高某将赵

某当作赵的弟弟而与之交易也起到了一定的误导作用，对此

公证处应承担失察的过错责任。房地产经纪公司是售房信息

的最初提供者，也是产权人赵某弟弟的贷款担保人，应了解

赵某的身份。该公司为拿回为赵某弟弟垫付的贷款，极力促

成交易，却称对赵某冒充弟弟的事实并不知晓，说明其作为

房地产中介机构没有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，应对损害后果的

发生承担主要责任。案件交易的所有参与者均提供的是有偿

服务，一审根据各参与者在交易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及高某

自身的过错，所确认的赔偿数额合理，应予维持。据此，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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